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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初次职称考核认定与职称评审申报指南

一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与职称评审的区别

申报方式
初次职称考核认定 职称评审

项目

学历

1.具备国家承认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

生、大学本科、大学专科、中专毕业等学

历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；

2.全日制技工院校毕业生。

1.国家承认的中专以上学历；

2.技工院校中级技工班毕业生与中专

学历人员同等对待，高级工班毕业生与

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，预备技师（技

师）班毕业生与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

待。

所学专业与

现从事工作

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专业技术工

作
不对口或专业对口申报高一级职称

申报表格
3 个表格+2 份诚信承诺书+评委会要求的

其他材料

8 个表格+2 份诚信承诺书+专技工作总

结+《职称申报人员信息采集表》等评

委会要求的表格

申报级别 员级、助理级、中级

初级（员级、助理级）、中级、副高级、

正高级。部分专业没有员级，如文物博

物系列。

申请次数
仅可认定一次（已参加全国统考取得的职

称，不能再申报认定）
可申请多次

是否需要
暂不作硬性要求

原则上须提供申报年度的《广东省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》继续教育

重要文件

依据

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
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

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33 号）

中的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规定》

通过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

统》的“资格条件”栏目,查阅相应专

业资格条件

https://www.gdhrss.gov.cn/gdweb/g

gfw/web/pub/ggfwzyjs.do。

备注：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77 号）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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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点第（六）点“初级、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。”因此人社部门

对经济、建筑工程造价、计算机软件、通信等专业的初、中级职称不再受理认定或评审申请，属于以考代评。

二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指南

初次职称考核认定（以下简称“认定”），是对全日制普通大

中专院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相应职称的简化评审。经职称评审委员

会专家评议，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，同意票数达到出席会议的评审

专家总数 2/3 以上的即为通过；后由评委会办公室将结果和相关材

料报送申报人所属的人社部门确认并核发电子职称证书。

（一）申报条件：

1.在禅城区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

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（禅城区属企业是指其营业执照的登记机关为

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禅城区社会组织是指法人证书登记机关为

禅城区民政局）；

2.具备国家承认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，以及技工院

校毕业生，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专业技术工作，并符合以

下条件之一均可申请认定。

申报级别 学历 资历

初

级

员级 中专或技工院校中级技工班毕业 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

助理级

大学专科或技工院校高级技工班毕业 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技术工作满 3年

大学本科或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 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

研究生班毕业或获得双学士学位 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

中

级
工程师

硕士研究生毕业 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技术工作满 3年

博士研究生毕业 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技术工作

初次职称考核认定仅可认定一次，申报人取得职称后（含所有

系列、专业职称；已参加全国统考取得的职称，不能再申报认定），

后续无论取得何学历，均不能再次进行考核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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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业绩成果：提供能够反映相应专业技术水平的业绩成果，包

括：承担的专业技术工作项目，获奖材料，科研成果，专利材料等。

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的“个人专业技术工作小结”

里提及的业绩项目，都需提供相应佐证材料的复印件（须由所在单

位查验，加具意见“与原件一致”并加盖公章、审核人签名）。

4.论文（申报中级职称）：需公开发表 1 篇论文。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以来发表在公开发行刊物（刊号包含 CN 或者 ISSN）上的论

文，并作为第一作者或者独立撰写的。

5.在职在岗证明

（1）提供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连续缴纳半年以上的社保参

保清单，如在申报期内涉及前单位，应对应附上相应社保清单体现。

（2）若申报人在现单位的专技工作资历未满经历条件要求，

建议提供前单位的详细工作证明（须加盖前单位公章）或年度考核

表。具体格式如图：

（3）属劳务派遣的，可通过工作单位或劳务派遣机构申报。

通过劳务派遣机构申报的人员，需由工作单位出具工作证明和业绩

成果证明，申报材料须经工作单位和劳务派遣机构双方公示，再由

劳务派遣机构审核盖章后报送。

（二）表格下载

“佛山市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材料”可通过“佛山市人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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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和社会保障局”官网的“人才专题”—“下载专区”下载，网址：

http://hrss.foshan.gov.cn/zxbs/xzzx/content/post_6939993.html。

建议先填写电子版《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内容，

确定后再填报到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相应栏目，

并保证纸质申报表的内容（专业名称）与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

称管理系统》填报内容一致。

（三）2025 年度佛山市职称初次考核认定材料清单及相关要求

详见附件 2。

本指引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和省、市现行职称改革政策规定执

行，并以最终报送专业职称评委会办公室具体要求为准。

三、职称评审申报指南

职称评审（以下简称“评审”），是全日制最高学历毕业后从

事与所学专业不同的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定年限或者已取得职称符

合相关条件晋升高一级职称，可通过评审方式申请职称。所有职称

系列一般应当按照职称层级逐级申报职称评审（有评审特殊规定的

除外）。评审是经过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专家评议，通过无记名投

票表决，同意票数达到出席会议的评审专家总数 2/3 以上的即为通

过；后由评委会办公室将结果和相关材料退回申报人所属的人社部

门确认并核发电子职称证书。

（一）申报条件：

1.在禅城区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

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（禅城区属企业是指其营业执照的登记机关为

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禅城区社会组织是指法人证书登记机关为

禅城区民政局）；

2.具备国家承认的中专以上学历，技工院校中级技工班毕业生

与中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，高级工班毕业生与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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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，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生与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待。

3.评审的基本条件，可通过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

统》查阅相应专业资格条件。评审需具备以下 7 个硬件条件：

其中：

（1）学历资历、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（能力）、业绩成果、学

术成果：

上述 4 个条件须对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，每个条件都对应满足

全部或者至少一项以上。并如实填写申报表三《（ ）级职称申报

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的“本人自评认为具备专业技术工作经

历(能力)条件第几项、业绩成果条件第几项之规定”。

（2）继续教育条件：

（2）-1.按照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和相关政

策规定执行，申报评审时原则上需提供 2025 年度《广东省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》。

（2）-2.《广东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系统》（下称《继续教

育管理系统》），网址：https://ggfw.hrss.gd.gov.cn/jxjy/，根据角色

选择入口，首次注册账户的请先进行“单位账户”注册，后进行“个

人账户”注册。

（2）-3.学时要求。2025 年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，

应当每年累计不少于 90 学时（其中，公需科目 30 学时，专业科目

42 学时，选修科目 18 学时。同一年内，三个科目需登记在《省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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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教育管理系统》并同时满足最低学时要求，则可以在系统自助打

印当年的年度证书并由用人单位盖章确认。）

（2）-4.学时认定要求。通过《省继续教育管理系统》完成公

需科目学习任务，《省继续教育管理系统》自动登记公需科目学时；

完成专业科目、个人选修科目学习任务，《省继续教育管理系统》

自动登记专业科目、个人选修科目学时并由须申报人的用人单位审

核认定。

（2）-5.系统技术咨询电话：020-29817536、020-29064758。

4.在职在岗证明

（1）提供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连续缴纳半年以上的社保参

保清单，如在申报期内涉及前单位，应对应附上相应社保清单体现。

（2）若申报人在现单位的专技工作资历未满经历条件要求，

建议提供前单位的详细工作证明（须加盖前单位公章）或年度考核

表。具体格式如图：

（3）属劳务派遣的，可通过工作单位或劳务派遣机构申报。

通过劳务派遣机构申报的人员，需由工作单位出具工作证明和业绩

成果证明，申报材料须经工作单位和劳务派遣机构双方公示，再由

劳务派遣机构审核盖章后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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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表格下载

通过“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”官网的“人才服务”专

栏查阅并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hrss.foshan.gov.cn/zxbs/xzzx/content/post_6939

998.html。

建议先填写电子版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内容，确定后再填报

到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”相应栏目，并保证纸质申

报表的内容（专业名称）与“职称管理系统”填报内容一致。

（三）佛山市职称评审受理申报材料清单及材料填报参考详见

附件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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